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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工办〔2019〕5 号  

 

关于印发《淮阴工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 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淮阴工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9 年第 6

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施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淮阴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

2019 年 3 月 8 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 
 

- 2 - — 6 — 

淮阴工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管理办法 
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长效机制，加强实验

室安全的日常检查，及时发现和排除实验室安全隐患，创造平安、

和谐、健康的校园环境，使实验室安全检查常态化、制度化，特

制定本检查办法。 

第一条 实验室是指学校开展教学、科研的实验场所，包括

各类教学实验中心、科研实验中心以及研究院（所）、实践（试

验）基地等（以下统称“实验室”）。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

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学院（单位）是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

的主体,所属实验室是做好安全检查工作的具体责任单位。 

第二条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是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归

口管理部门，负责指导、督查、协调各学院做好实验室安全管理

工作。 

第三条 学校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校安全生产工作

的考评，并对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进行认定和奖惩。领导小组下设

办公室，负责全校安全生产工作日常管理与协调。 

第四条 各学院（单位）主要领导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检

查工作，检查项目参照《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》《高校教

学实验室安全工作检查要点》的内容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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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各类实验室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适合本单位实验室

安全检查办法，细化检查项目内容，明确责任人及检查方法、实

验室应做好一月一次日常检查、节假日前检查、重点部位检查、

专项检查等各项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，如实填写检查记录，及时

排除隐患，对不能立即排除的隐患，要随时上报相关职能部门，

并提出整改方案。所有检查记录必须自行留档。 

第六条 校领导对联系学院的实验室进行安全巡查，每年不

少于 2 次；分管实验室工作的校领导带领相关部门不定期对全校

实验室安全和重点部位进行例行检查，每年不少于 6 次；校安全

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对全校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，每年不少于 2

次；检查结果通过网上公示、下达整改通知书等方式反馈监督检

查中所发现的问题和隐患。 

第七条 各学院（单位）实验室应积极配合学校实验室安全

监督检查，对监督检查中反馈的问题和隐患，各实验室必须及时

采取措施，厘清责任并按要求积极整改。 

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工作纳入学院（单位）年度工作考核中。

对于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学校规章制度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

并拒不整改的，学校将视情况对相关责任人、责任单位进行责任

追究，并对所涉实验室进行停产整改处理。实验室按要求整改并

通过验收后，方可重新启用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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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淮阴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8 日印发   
 


